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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4_B8_80_E

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5322.htm 1Z302082 掌握合同担

保的形式 一、保证 保证，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

人不履行债务时，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

行为。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保证担保的当事人包括：

债权人、债务人、保证人。来源：www.100test.com (一)保证

合同 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。保证合

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来源：考试大 (1)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

、数额；采集者退散 (2)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；本文来源:

百考试题网 (3)保证的方式；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

试题 (4)保证担保的范围； (5)保证的期间； (6)双方认为需要

约定的其他事项。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，可

以补正。 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

同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

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。 [重点解

析] 1．应当注意保证合同的主体是保证人和债权人，而没有

债务人。 2．保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 (二)担保范围 保

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

现债权的费用。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 当事人对

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保证人应当对

全部债务承担责任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，有权向债务人

追偿。 [重点解析] 1．对保证责任的范围应当注意掌握。 2．

保证责任范围约定不明，保证人要承担全部债务。该条规定

是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而作出的。这和当保证方式约



定不明时，按有利于债权人的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处理是一个

道理。 (三)保证人的资格条件 《担保法》第?条规定：“具有

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公民，可以作保证

人。” 同时，《担保法》也规定了下列单位不可以作保证人

； (1)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，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

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。 (2)学校、幼儿园

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

。 (3)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。企业法

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

证。 [重点解析] 1．应当重点掌握《担保法》规定的这三大类

不得为担保人的情形。 2．除外规定，也应当注意掌握。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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